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站公告 

尊敬的投资者： 

请您在申购前仔细阅读拟发行公司的《招股说明书》等相关文件，确定您在

申购前了解您的投资对象及投资风险，避免盲目投资,请您理性判断是否申购，

一旦申购，您将自行承担可能的风险及损失。 

一、市值计算规则 

根据T-2日（T 日为发行公告确定的网上申购日）前20 个交易日（含T-2 日）

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，持有市值一万元以上（含一万元）方可进行新股申购。 

若持有多个证券账户，多个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。 

二、申购单位及申购上限 

沪市：每 10000 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，每一申购单位配一个号，不足

10000 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。每一个申购单位为，申购数量应当为 1000 股

或其整数倍，但最高不得超过当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，且不得超过

9999.9 万股。 

深市：每 5000 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，每一申购单位配一个号，不足

5000 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。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500 股，申购数量应当为 500

股或其整数倍，但最高不得超过当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，且不得超过

999,999,500 股。 

对于申购数量超过申购上限的新股申购委托，将被视为无效委托，不予确认。 

三、证券账户 

每只新股发行，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（含信用账户）进行申购。对同一投

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新股申购的，以及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

只新股申购的，以交易所系统确认的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，其余申

购均为无效申购。 

四、新股申购流程 

T 日，投资者进行新股申购，无需缴纳申购资金； 

T+1 日，主承销商公布中签率，组织摇号抽签，形成中签结果； 

T+2 日，主承销商公布发行价格及中签结果，投资者需根据中签结果履行资

金交收义务，在当日 16：00 前准备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，资金不足视为放弃中

签。 



五、限制申购的情况 

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纳认购资金情形的，将

被列入限制申购名单，自其申购新股所在券商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

6个月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，含次日）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申购。 

  

特别提示： 

若投资者 T日申购新股，且中签多支新股，则按照中签各新股金额/市值由

小到大顺序进行缴款；若中签金额/市值相同，则按照同一市场随机、不同市场

上海优先的顺序进行缴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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